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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况 

鉴证报告 

 

瑞华核字[2015] 40020017 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鉴证了后附的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司（以下简称“泰禾集团”）董事会编

制的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况

报告》。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泰禾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我们同意本鉴证报告作为泰禾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申

报材料一起上报。 

 

    二、董事会的责任 

泰禾集团董事会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编制《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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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责任是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

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泰禾集

团董事会编制的上述报告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 

执业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

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泰禾集团董事会编制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情况报告》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如实反映了泰禾集团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况。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凌运良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楚三平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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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况报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福建三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1 年 9 月更名

为“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禾集团”、“上市公司”）通过

向特定对象福建泰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禾投资”）发行 784,119,455

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泰禾”）100%

的股权。 

     一、前次募集资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募集情况 

    （一）上市公司内部决策程序 

    2009 年 6 月 7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议案，并于当日

与泰禾投资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2009 年 6 月 26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议案。 

    （二）证券监管部门核准情况 

    2009 年 10 月 27 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召开 2009

年第 30 次工作会议审核，福建三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事项获有条件通过。 

    2010 年 2 月 20 日，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福建三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

福建泰禾投资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213 号）

核准本次交易。 

    2010 年 2 月 20 日，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福建泰禾投资有限公司公告福

建三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0】214 号）核准豁免泰禾投资的要约收购义务。 

    （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 

    1、交易作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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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决议，上市公司拟向泰禾投

资发行不超过 78,411.95 万股股份购买其合法持有的福州泰禾 100%的股权，发行

的价格为公司股票停牌前 20 个交易日交易均价 3.09 元/股。依照 2009 年 4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福州泰禾的净资产评估值为作价依据，福州泰禾净资产以

2009 年 4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 242,292.91 万元，本次交易作价为

242,292.91 万元。 

    2、资产交割情况 

    2010 年 2 月 22 日，福州泰禾原股东泰禾投资与上市公司共同签署《股东

会决议》，一致同意上市公司持有福州泰禾 100%的股权，并修改《福州泰禾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中的相应内容。2010 年 3 月 2 日，上述变更完成工

商变更登记，福州泰禾换发了由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根据福州市工商管理局于 2010 年 3 月 4 日出具的《内资企业基本情况表》，

福州泰禾的唯一股东已由泰禾投资变更为上市公司。 

    3、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登记情况 

    2010 年 3 月 6 日，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利安达验字[2010]第 1011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上市公司原注册资本（股本）为 233,058,538

元，实收资本（股本）为 233,058,538 元，截至 2010 年 3 月 4 日，上市公司

已收到泰禾投资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784,119,455 元，变更后的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股本）1,017,177,993 元，实收资本（股本）1,017,177,993 元。 

    2010 年 3 月 8 日，上市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了本次向泰禾投资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份登记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确认书》。上市公司已办理完毕本次新

增股份 784,119,455 股的登记手续。 

    2010 年 3 月 11 日，上市公司公告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

况报告书暨股份上市公告书》。 

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0 年 9 月

30 日，股票锁定期为 3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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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784,119,455 股仅涉及以发行股票形式购买上

述股东所持有标的资产，未涉及募集资金的实际流入，不存在资金到账时间及

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二、前次募集资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是发行股份认购资产及资产的权属变更情况。 

2010 年 3 月 2 日，购买的资产权属变更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福州泰禾

换发了由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根据福州市工商管

理局于 2010 年 3 月 4 日出具的《内资企业基本情况表》，福州泰禾的唯一股

东已由泰禾投资变更为上市公司。 

2010 年 3 月 8 日，上市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了本次向泰禾投资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份登记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确认书》。上市公司已办理完毕本次新

增股份 784,119,455 股的登记手续。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公司是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项目变更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投资总额的差异说明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投资总额不存在差异。 

    （四）对外转让或置换的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无对外转让或置换的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五）临时闲置募集资金及未使用完毕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无临时闲置募集资金及未使用完毕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六）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1.  标的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标的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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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购买基准日 

（2009 年 4 月）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月 31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福州泰禾 242,292.91 154,811.16 187,282.43 194,425.23 216,005.52 258,896.59 

上述标的资产的账面价值=标的资产所属公司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标的资产的股权比例。 

上表中购买基准日价值系评估值（经审计的账面价值为 94,697.30 万元），之

后各年价值系账面净资产，呈逐年上升趋势。 

2、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运行情况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福州泰禾开发的地产项目业务稳步增长，

开发面积、各年实现收入均高于购买基准日时的相关指标，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实现收益超过业绩承诺金额的两倍，目前公司业务经营稳定，盈利能力较

强。 

3、效益贡献情况 

标的资产近几年的盈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上述标的资产的盈利情况=标的资产所属公司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标的资产的股权比例。 

4、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泰禾投资承诺：标的资产福州泰禾 2009 年度、

2010 年度、2011 年度合并报表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7,183.40 万元、30,800.74 万元、31,012.38 万元。 根据利

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3 月 27 日出具的利安达专字[2012]第 

1223 号《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利润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标的资产

福州泰禾合并报表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09 年度为 27,277.16 万元，高出承诺数 93.76 万元；2010 年度为 31,988.84 万

元，高出承诺数 1,188.10 万元；2011 年度为 32,044.12 万元，高出承诺数 1,031.74

公司名称 2009 年度 2010 年度 2011 年度 2012 年度 2013 年度 2014 年度 

福州泰禾 27,277.16 31,988.84 32,044.12 15,232.55 65,057.74 78,22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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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为进一步保护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泰禾投资特别承诺：本公司 2009

年度、2010 年度、2011 年度合并报表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

不低于 33,335.03 万元（不含本公司收到泰禾投资代原大股东清欠后可转回的坏

账准备）、32,232.47 万元和 32,240 万元（按交易完成后总股本计算，上市公司

2009 年度、2010 年度、2011 年度每股收益分别不低于 0.32 元、0.32 元、0.32

元）。根据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3 月 27 日出具的利安达专

字[2012]第 1223 号《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利润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上市公司 2009 年度实现净利润 39,835.08 万元，高出承诺数 6,500.05 万元，实

际每股收益为 0.3916 元，高出承诺数 0.0716 元；上市公司 2010 年度实现净利

润 33,562.34 万元，高出承诺数 1,329.87 万元，实际每股收益为 0.3300 元，高出

承诺数 0.010 元；2011 年上市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为 36,690.03 万元，高出承诺数

4,450.03 万元，实际每股收益为 0.3607 元，高出承诺数 0.0407 元。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泰禾投资承诺及特别承诺之 2009 年度、2010 年

度、2011 年度承诺数已经全部实现。 

     三、其他差异说明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

件中披露的内容不存在差异。 

    公司董事会认为，泰禾集团前次募集资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使用符合

相关监管要求，如实披露了标的资产各年情况，所购买资产实现的收益达到了预

期要求。 

附件：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附件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242,292.91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242,292.9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242,292.91 
 

2010 年：242,292.91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非  公  开  发  行  股  份 

购  买  资  产  完  成  工 

商变更登记日期 

 

序 

号 

 

承诺投资 

项目 

 

实际投资 

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1 

购 买 福
州 泰 禾

1 0 0 %  

股 权  

购 买 福
州 泰 禾

1 0 0 %  

股 权  

 
 

 

242,292.91 

 
 

 

242,292.91 

 
 

 

242,292.91 

 
 

 

242,292.91 

 
 

 

242,292.91 

 
 

 

242,292.91 

 
 

 

0.00 

 
 
 

2010 年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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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附件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

资项目累

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

计实现效

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2009 年度 2010 年度 2011 年度 2009 年度 2010 年度 2011 年度 

1 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 100.00% 27,183.40 30,800.74 31,012.38 27,277.16 31,988.84 32,044.12 249,828.43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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